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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安杰

  洞口村，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位于江西省景德

镇市千年古城浮梁县湘湖镇。村庄因一个天然形成的

溶洞而得名，流经溶洞口的一条小河贯村而过，被誉为

洞口村民的“生命之河”。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喝着清冽的山泉水、吃着自己

地里种的瓜果蔬菜，宁静幸福。

  “我们洗衣服、洗菜都是在河里呦。”2023年2月13

日，一位正在河边用木杵敲打浣洗衣服的婆婆开心地

告诉《法治日报》记者。细问得知，婆婆今年已经78岁，再

问这条小河以前被污染过的事，婆婆回答：“村子里的

人哪个不晓得哦！”

环境污染打破村庄宁静

检察启动生态公益诉讼

  2018年发生的一起环境污染案件，打破了村民们简

单的幸福。那年夏天，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泛起了白色

的泡沫，河面漂浮着数不清的死鱼，婆婆不得不中断了

几十年来到河边浣洗衣服的习惯。 

  今年60多岁的村民老胡对记者回忆说，那一天，他6

岁的孙子去河里洗澡后，身上出现小红点，很快多处溃

烂，到医院治疗被告知是皮肤中毒导致。村子里多位村

民陆续出现皮肤红疹，引起大家警觉。

  村民们自发组织对河流沿岸进行了排查，最终在

溶洞口上方的山坡上发现了排放废液的罐车，罐车周

围十分泥泞，还散发着一股浓烈的刺鼻气味。

  后来经过探查，发现地下有条暗河通往村里的河

流，下游3个村的用水都受到影响。记者采访了解到，这

是一起跨省倾倒化工废液的恶性环境污染案件。

  景德镇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匡宁当年是这一案件

的承办检察官，她向记者详细地介绍了案件情况———

  2018年3月至7月，某省一化工公司生产部经理吴某

甲将公司产生的硫酸钠废液交由无危险废物处置资质

的吴某乙处理，吴某乙等人为省力省钱遂将30车1124余

吨硫酸钠废液跨省运输至浮梁县寿安镇八角井、湘湖

镇洞口村的山上倾倒，导致8.08亩土壤和6.6平方公里流

域的地下水、地表水被污染，严重危害1000余名村民饮

水、用水安全。

  2019年底，吴某甲、吴某乙等6名被告人因污染环境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破坏环境的犯罪虽然得到

了惩处，但被破坏的环境并没有及时恢复。

  2020年6月22日，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指定管辖，浮

梁县人民检察院针对破坏环境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到

严重损害的问题启动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

  2020年11月17日，浮梁县人民检察院就该案向浮梁

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该公司承担

因倾倒硫酸钠废液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失，包括污染修

复费、环境功能性损失费、应急处置费、检测费、鉴定费

等，共计285万余元，并在国家级新闻媒体上向社会公众

赔礼道歉。

适用损害惩罚性赔偿制

污染土地修复树苗复绿

  转眼之间，时光进入到2021年，案件即将开庭审理。

与此同时，民法典已于1月1日正式实施，该法第一千二

百三十二条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

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

的惩罚性赔偿。”

  新法的实施让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有了明确的法律

依据，但一个新问题摆到了法官、检察官们面前，检察机

关能否适用民法典提起惩罚性赔偿，该案中能否追加惩

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怎么确定惩罚性赔偿的标准？

  2021年元旦假期的一天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八

检察厅厅长胡卫列的电话突然响起，让他意外的是，电

话那端竟是张军检察长。最高检党组对该案高度重视，

强调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和关键问题，不

仅事关党的使命宗旨，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为落实最高检党组和张军部署要求，解决好惩罚

性赔偿条款适用问题，第八检察厅专门就本案中民法

典第一千二百三十二条是否具有溯及力、该条构成要

件的理解适用、惩罚性赔偿认定标准以及变更诉讼请

求等相关具体程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终形成意

见认为，本案所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侵权行为发生

在民法典施行前，但是侵权人未采取有效措施修复生

态环境，生态环境持续性受损至民法典实施，严重损害

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法典等相关

司法解释，可以追加适用惩罚性赔偿条款。

  在最高检和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的指导下，浮梁县

检察院依法变更诉讼请求，在原诉讼请求基础上增加

诉讼请求，要求该公司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的3倍承担

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金17万余元。该案成为民法典实施

后适用生态损害侵权惩罚性赔偿责任第一案。

  2022年7月19日，第四届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

检察论坛上，八大民主党派代表调研时认真了解了该

案，对检察机关积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举措

给予高度肯定。当主持人张军问大家是否有问题时，一

位代表直言不讳地说道，“怎么惩罚性赔偿金才17万余

元？太低了”。电梯间里，代表们仍兴致颇浓地讨论应当

完善司法适用，让恶意损害公益者被罚得更痛！

  2月13日，天气有些湿冷，记者在洞口村与多位村民

围坐在火盆旁，听他们讲述周边发生的变化：老胡的小

孙子去年夏天已经跟着爸爸去深圳读书了；为了婆婆

下河浣洗衣物更方便，村委会还专门垒建了洗衣坝；在

政府、公安、法院、环保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污染土地也

正在修复，土壤里的树苗已经复绿。

  听着他们娓娓叙述中流露出来的舒心和满足，记

者心里莫名感动。

  这起案件是70多万件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一个生动

缩影，它不仅让民法典新设定的条文成为助力生态文明

建设的鲜活实践，也为生态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

偿的司法适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经验和实践范例。

践行双赢多赢共赢理念

“中国方案”赢各方赞誉

  公益诉讼是一项重大司法改革举措。2014年10月，党的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

度”。2015年7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部分地区进行试

点。2017年7月，修订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全面推开。

  2018年夏天，最高检党组在拿出机构改革的总盘子

之前，率先提出撤销铁路运输检察厅增设公益诉讼检察

厅的方案，报中央审批。虽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但设立

公益诉讼检察厅的想法顺应大势、服务大局，必须力推。

  2018年7月中央深改委第三次会议批准最高检设立

公益诉讼检察厅。自此，检察机关通过提起公益诉讼的方

式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的违法

行为开展监督，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新的增长点。

  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公

益诉讼的重中之重，并不断在生态环境领域探索创新。最

高检以“政治智慧+法治智慧+检察智慧”，提出“双赢多赢

共赢”理念，为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提出方向性引领。

2018年就实现了全国基层院办理公益诉讼案件全覆盖。

  随着公益诉讼办案数量规模的快速增长，最高检

又提出了“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

态”“持续跟进监督”两大公益诉讼检察重要理念，强化

质效优先导向，注重通过扎扎实实的办案成效，实实在

在地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拓展公益诉讼案

件范围”，最高检党组把新领域探索指导原则由试点期

间的“稳妥积极”调整为“积极稳妥”，体现了检察机关

的稳进和审慎；2020年的无障碍设施建设、2021年的个

人信息保护等新领域典型案例彰显了公益诉讼检察对

新时代人民群众美好生活要求的积极回应。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了最高检关于公益诉

讼专项汇报，明确提出最高检和省级人民检察院要直

接立案办理重大有影响的公益诉讼案件。当年年底，最

高检首次直接立案办理万峰湖案件。2021年又直接办理

包括南四湖流域生态环境受损案和陈望道姓名、肖像

权保护案在内的6件公益诉讼案件，同时，省级院实现

了自办案件的全覆盖。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介绍，南四湖水域泽

及鲁苏豫皖四省，因上下游、左右岸治理标准不一，多重污

染交织，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最高检直接立案后，调用

四省检察官办案，助力地方政府携手治理，采取统一污水

排放标准等一系列举措，历时10个月，初现一湖碧水。

  为何要提出“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

司法状态”？2023年1月最高检“两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

会上，有专家学者如是提问。张军回应说，检察机关诉

前发出检察建议，促使有关行政机关依法履职，不仅可

以及时保护公益，更以最少司法投入获得最佳社会效

果，公益诉讼绝非“零和博弈”。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表示，检察机关与政府部

门虽分工不同，但服务人民、追求法治的目标是一致的。

  “公益诉讼要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高度去创新做工作。检察机关的工作是为了厚植党执政

的政治基础，为党中央赢得民心，赢得了民心当然也会赢

得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公益诉讼面对的往往是行政机

关或者强势企业，这也是最高检党组提出的“双赢多赢共

赢”理念的核心。据悉，这本来是2018年4月张军最早在原民

行厅调研时，专门就公益诉讼工作提出的要求，目前已经

成为全面指导检察机关履职办案的检察新理念。

  佟丽华律师20多年来一直参与和研究公益诉讼问

题，他认为最高检成立公益诉讼厅是标志性的历史事

件，体现了最高检党组对新时代检察机关定位的战略

思考。短短几年时间，公益诉讼已经扩展到安全生产、

公共卫生、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网络侵害、扶

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等众多领域，发展成为保护人

民群众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这背后需要的

不仅是深厚的人民情怀，更是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检察公益诉讼作为公益保护的“中国方案”，曾被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前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由衷赞叹。在

他看来，中国检察官代表公益提起诉讼，甚至可以把政府

部门作为被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司法制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胡卫

列表示，这是对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新的要求和更高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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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孙天骄

  近日，#建议消除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话题引

发社会热议。有支持者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罪犯子

女因父母过错导致考公务员等岗位受到影响，存在不

公平；有反对者提出，如果犯罪成本越来越低，想犯罪

的人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就业又不只考公一条路，并

没有限制其子女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

  多位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在政审

环节将父母是否有过犯罪记录视为一项重要考核标准，

一方面是为了增加犯罪成本，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杜绝

国家重要岗位工作人员以权谋私的情况。但这种限制也

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罪行自负”原则，不应“一刀切”，可

探索逐步放松限制，根据岗位情况适当对标准进行调整。

父母犯罪殃及子女

一些领域就业受限

  “他（她）犯罪了，他（她）的孩子完了。”长久以来，

“一人犯罪，殃及子女”已成为普遍观点。父母有过犯罪

记录，不仅意味着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遭受异样的

目光，而且其未来的职业道路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家住河北沧州的马晓雨（化名）去年研究生毕业，

从小她就梦想能够成为一名执法人员。然而，她的亲生

父亲曾因故意伤人罪服过刑。尽管母亲早已与父亲离

婚，并带着她组建了新的家庭，但亲生父亲的犯罪记录

对她仍有影响——— 报考了地方公务员并名列前茅的

她，最终没有通过政审。

  “我很小的时候就和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联系了，但

他的犯罪记录还是影响到了我，我觉得这真的很不公

平。”马晓雨无奈地说，她从小的梦想就这样因为不属

于自己的过错而幻灭了。

  河南郑州的孙女士同样受到父亲犯罪前科的影响。

“他犯罪已经受到处罚了，为什么还要殃及子女？当年我

就因此错过了理想职业，当时可难受了，凭什么，我又没

做错任何事。”孙女士说，对于通过限制罪犯子女从而达

到提高犯罪成本这一点，她也懂，但犯罪的人自己可能

根本没有这个思想觉悟，受害的却是无辜的子女。

  北京市律师协会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专业委员会

主任陈猛告诉记者，对罪犯子女考公进行限制，从制度

设立初衷或者目的来看，是为了增加犯罪成本，遏制、

惩戒犯罪。虽然增加犯罪成本对抑制和震慑犯罪有一

定作用，但一味地强调重刑主义不仅不能起到一般的

预防犯罪作用，反而破坏了刑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张龑认为，为防止

国家公权力滥用，确保公务员队伍的先进性与纯洁性，通

过限制罪犯子女考公等政策，将可能被家庭关系裹挟而

存在犯罪风险的人员提前排除出公务员队伍，对于预防

公职人员腐败、以权谋私等犯罪行为有着积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犯罪记录直接影响子女考

公，甚至有些岗位有考察三代的情况，这些现实情况的

存在，不仅让不少人因父母的犯罪记录而无奈放弃自

己的理想岗位，而且还让一些父母因担心累及子女前

程而畏手畏脚。例如，据公开报道，有遭受家暴的妇女，

因担心报警或维权会给丈夫留案底，进而影响子女就

业，因此选择隐忍。

  在张龑看来，从个体本位来看，对罪犯子女考公限

制，实质是使其父母所犯之罪殃及子女，这一定程度上

背离了“罪责自负”的法治原则。在这一问题上，预防犯

罪与保障个人权利之间产生了价值冲突，应对两种价

值选择进行权衡，不宜“一刀切”。

做法缺乏法律依据

不宜“一刀切”限制

  张龑介绍说，公务员法中未明确规定亲属受刑事

处罚，不得录用成为公务员。但该法第二十六条第（五）

项作为兜底条款，表明如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

员的其他情形的亦不被录用。而根据2021年中共中央组

织部发布的《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文件，第八

条第（四）项规定，对于报考机要、国家安全等涉密职位

的人员，一般应当考察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有

关情况，但并未明确不予录用的具体情形。

  此外，《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规定，直系血

亲和对本人有重大影响的旁系血亲中有被判处死刑或

者正在服刑的；以及在境内外从事颠覆我国政权活动

的不予录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政治考察工作办

法》规定，家庭成员有八大罪及危害国家安全、涉黑等

犯罪情形的，其本人不得录用。

  陈猛介绍说，从宪法、公务员法、检察官法、兵役法

等法律条文中无法找到限制罪犯子女考公的法律依

据，虽然《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等文件中对政

审考察作了规定，但规定没有上位法依据。同时，《公务

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仅对报考机要、国家安全等涉

密职位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作了比较笼统

的要求，从现实情况来看，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相

关机构在招聘中进行政审时，对于直系亲属有过犯罪

记录的人员，通常是一律不予录用，显然已经超出了该

办法的要求，无法律依据。

  陈猛说，是否要“一刀切”的拒绝所有罪犯子女的

考录，在现代“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的法治原则下，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一方面，此举缺乏明确的法律依

据；另一方面，对罪犯子女进行考公等方面的限制是增

加犯罪成本，加大犯罪惩罚力度。“现代刑法更应建立

在公平与法治的基础上，殃及子女绝不是现代刑法所

追求的社会效果。”

  “当然，有一些特殊岗位对从业者的家庭背景有更

高的要求，比如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关键岗位。

但这种限制不应是普遍的、无差别的，应限制在一定范

围内。”陈猛说。

分类讨论是否限制

轻罪记录应予消除

  多位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有必要对政审限制进

行分类讨论，尤其是一些轻罪，将罪犯的犯罪记录与子

女前途相挂钩并不可取。

  “即使要进行相关政审限制，对于不同岗位政审限制

类别、岗位、时间等进行分类设定条件也是很有必要的。”

陈猛说，是否对招聘岗位进行特殊的限制，首先应从岗位

需求出发，判断是否需要进行限制以及需要限制的程度。

  “现在实践中是‘一刀切’的禁止，我们可以尝试在

某些岗位有条件地放松政审要求，再逐步地扩大到其

他非关键岗位。”陈猛建议。

  张龑建议，相关行政立法根据犯罪类型（轻罪重罪）、

招聘岗位（如涉密岗位、公安机关等）、限制时间（终身不

予录用、几年限制或考察期）等分类进行讨论。在审查启

动上，可根据招聘岗位有所区分。在国家安全、国家秘密

等涉及国家或社会重大利益等特殊领域，需要审查。如果

是普通岗位，不涉及对于国家利益的潜在危害，也不涉及

可能危害国家公信力的情形，则无须设置相关审查。

  在审查内容上，可根据犯罪类型有所区分。一方

面，根据犯罪类型，辨别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对其亲属和

子女的潜在影响程度。不同招聘岗位可以设置不同层

级的审查标准。

  在审查结果上，可灵活决定限制措施。不必对被审

查人采取“一刀切”的不予录取，可以根据当事人思想

道德水平、对家庭关系态度等进行衡量，采取终身不予

录取、几年内不予录取或者给予考察期等处理结果。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律师协会副监事长朱征

夫提出，希望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朱征夫建议，首

先应当综合考虑罪名、刑期、服刑表现等因素，对于以

醉酒型危险驾驶罪为代表的3年法定刑以下轻罪、5年法

定刑以下过失犯罪，并有改过自新表现的人员，在刑满

释放后5年内未实施新的犯罪的，注销其犯罪记录，使

之更好回归社会。这自然也就意味着子女政审方面不

会受到父母前科的影响。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彭

新林认为，以醉驾为例，醉驾人员通常主观恶性和人身

危险性相对较小，而犯罪记录又严重影响前科人员的

就业、生活甚至其子女前途，一些前科人员甚至“破罐

破摔”重新犯罪，进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犯罪记录对

前科人员子女升学、就业等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合理。

“因此，我建议应该建立中国特色犯罪记录消灭制度。”

罪犯子女考公限制要不要取消？
专家建议分岗位罪名决定限制与否

一个小村庄被污染
何以牵动全国四级检察院

  ● 一起跨省倾倒化工废液

的环境污染案，打破了一个小村

庄的宁静生活，河面漂浮着数不

清的死鱼，婆婆不得不中断了几

十年来到河边浣洗衣服的习惯，

多 位 村 民 陆 续 出 现 皮 肤 红 疹 等

症状

  ● 被告人因污染环境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和罚金，但被破坏

的环境并没有及时恢复。检察院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依据民法典，

要求以环境功能性损失费的3倍

承 担 惩 罚 性 赔 偿 责 任 ，获 法 院

支持

  ● 短短几年时间，公益诉讼

已经扩展到安全生产、公共卫生、

妇女儿童及残疾人权益保护、网

络侵害、扶贫、文物和文化遗产保

护等众多领域，发展成为保护人

民群众公共利益的一项重要司法

制度

  图为本报记者（左二）在洞口村采访，听村民讲述当地发生的变化。

从全国首例生态环境惩罚性赔偿案看公益保护“中国方案”


